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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測驗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簡章下載或索取 

簡章公告日起 

至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下載網址：花壇國小校園公佈欄 

https://www.htes.chc.edu.tw 

索取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報      名 

簡章公告日起 

至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1.報名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2.報名時間：上午 8 點~12 點 

            下午 2 點~4 點 

3.免報名費。 

體適能測驗 1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上午 8 點起，分四組考試。 

術科測驗 1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上午 9 點起，分兩組考試。 

成績公告 1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 

1.網站：花壇國小校園公佈欄 

https://www.htes.chc.edu.tw 

2.學務處公佈欄 

成績複查 
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 

上午 10 點前 
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放  榜 
11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下午 2 點前 

1.網站：花壇國小校園公佈欄 

2.學務處公佈欄 

考生報到日期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 

12 點以前 
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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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甄試簡章 

一、 依據：（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辦理。 

          （二）依據彰化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申請體育班設置實施要點辦理。 

          （三）依據彰化縣政府 111 年 4 月 25 日府教體字第 1110153584 號函辦理。 

二、 目標：（一）培養具有田徑、籃球等才能之學生，施予有系統之教育，充分發展其潛能，

培育優秀體育人才。 

         （二）建立縣內優秀運動選手培訓體系，並輔導其升學管道。 

         （三）提昇本縣運動之水準，發展運動專長爭取最高榮譽。  

         （四）培養學業與運動德術兼修之學生。 

三、 招生對象：彰化縣內 111 學年度國小四升五年級學生及五升六年級學生。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體育班設立辦法規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體育班之入學，不

受學區限制。 

四、 招生項目與人數：（一）四升五年級 

                     1.田徑：正取 13 人，備取若干名。 

                     2.籃球：正取 12 人，備取若干名。 

                    (二)五升六年級 

                     1.田徑：正取 2 人，備取若干名。 

                     2.籃球：正取 2 人，備取若干名。 

    ※附註：以上各組如招生名額不足或成績未達標準，剩餘名額可挪為它組使用或不再錄

取。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止，上午 8 點至 12 點、 

          下午 2 點至 4 點。 

六、 報名地點：彰化縣花壇鄉花壇國民小學體育組。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學前路108號。

電話：（04）7862029 轉 505。 

七、 考試日期和地點：1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體適能檢測+術科測驗，早上 8 點起在本

校操場舉行（考場位置另行公佈）。 

八、 報名手續： 

（一）由參加考試之學生家長或委託他人到校辦理，通訊或電話報名概不受理。 
（二）填寫報名表。 
（三）報名費：免費 

九、 甄試項目： 

（一）體適能檢測：考生均需檢測。（50％） 

      （1）800 公尺跑走（15％）（2）立定跳遠（15％）（3）坐姿體前彎（10％） 

      （4）仰臥起坐（10％） 

（二）術科測驗：報考田徑、籃球等項目考生，分開測驗。（50％） 

（1）田徑：100 公尺測驗（50％） 

（2）籃球：運球（25％）三步上籃（25％） 

※※※※考試委員由學校聘任校內專長教練或老師擔任評審考試委員由學校聘任校內專長教練或老師擔任評審考試委員由學校聘任校內專長教練或老師擔任評審考試委員由學校聘任校內專長教練或老師擔任評審，，，，並聘任國內大學專長教授擔任監試人並聘任國內大學專長教授擔任監試人並聘任國內大學專長教授擔任監試人並聘任國內大學專長教授擔任監試人

員員員員或甄選顧問或甄選顧問或甄選顧問或甄選顧問。。。。    

十、 錄取標準：依測驗成績高低順序錄取，若成績相同時依照（一）體適能檢測項目(1)~(4)

的成績依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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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成績公告：1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於花壇國小學務處及花壇國小校園公佈欄網站。     

十二、 成績複查：1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以前至花壇國小學務處辦理。 

十三、 錄取公告：正取及備取名單於 11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2 點前在「花壇國小校

園公佈欄」網站公告。本校校園公佈欄網址：https://www.htes.chc.edu.tw，並以書面

通知（由考生帶回）。 

十四、 報到注意事項：經錄取者，請於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中午 12 點前將錄取回執單

送至體育組辦理報到，逾時以棄權論，報到人數未達成班人數，則依備取順序通知備取者

遞補。 

十五、 附則： 

（一）凡有心臟病、癲癇症、扁平足、青蛙腿、聽力障礙、脊椎畸形發展或有運動傷

害及體能異常等不適於肢體動作學習者，不宜報考，以免影響學童之學習活動與

身心發展。 

（二）就讀期間若經專長教練與導師評估其術科未能達到訓練標準或無繼續就讀意願

者，校方得輔導該生經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其轉班方式以學期為

單位由教務處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及彰化縣常態編班辦法

轉入普通班就讀，另訂轉介辦法實施。如因轉班造成班級人數不足時，學期開始

時可招收插班生以補足之。 

（三）就讀期間因教學或競賽活動需要，所需額外費用除本校家長會補助支援外，其

餘由學生自理。 

（四）為鼓勵選手就讀，如對外競賽活動成績優異，則依本校家長會獎勵辦法，頒發

獎金鼓勵之。 

  （五）經甄試入取為正取學生者，須於平時及暑假、寒假期間配合球隊集訓期間參與

訓練，集訓時間另行通知。 

  （六）體育班相關實施計畫或細節如有未臻完善之處，得由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開

會決議修正再另行頒布之。 

十六、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

告知事項： 

1.學生於完成本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本校因作業需要，作為學生身分確定、成績計算 

作業運用。 

2.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及報到作業等招 

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 

範圍以本校報名表所列各項內容、術科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3.本校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 

即同意本校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4.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 

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 

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 

者，一律不予採認，所繳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資料， 

本校將無法進行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意。 

5.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 

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十七、本次本校體育班招生考試，應行注意事項，依彰化縣政府 109 年 3 月 6 日府教體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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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076175 號函｢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招生入學考試防疫因應注意事 

       項｣辦理如附件（一）。。 

十八、 本簡章經本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並報彰化縣政府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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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花壇鄉花壇鄉花壇鄉花壇鄉花壇花壇花壇花壇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國民小學 111111111111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    

※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考生考生考生考生家長必須詳填家長必須詳填家長必須詳填家長必須詳填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之相關基本資料之相關基本資料之相關基本資料之相關基本資料（（（（編號欄免填編號欄免填編號欄免填編號欄免填））））    

    

    

    

    

    

    

    

    

    

    

    

    

 

    

★★★★請打勾請打勾請打勾請打勾並並並並簽名簽名簽名簽名：：：：    

□□□□同意本同意本同意本同意本校校校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家長簽名家長簽名家長簽名家長簽名：：：：                                                                            

 

 

 

 

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彰化縣花壇鄉花壇鄉花壇鄉花壇鄉花壇花壇花壇花壇國民小學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國民小學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國民小學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國民小學體育班招生甄試報名表    

編號：           【請勿填寫-由承辦單位填入】 

※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報考術科科目：□田徑    □籃球   【請在□處打ˇ】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生性別：□男生    □女生   【請在□處打ˇ】 

原就讀班級：    年        班       號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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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招生入學考試防疫因應注意事項 

一一一一、、、、    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考試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一）試場環境通風與消毒 

1.打開門窗，確保試場通風良好。 

2.試場人數安排，避免有擁擠之情形(以35人以下為原則)。 

3.試場需全數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消毒。 

4.間隔較長之休息時間（如午休時間），試場可視實際需求再次消毒。 

5.試場預備酒精或消毒器具，提供工作人員及考生清潔使用。 

6.術科測驗應於每次施測後，以酒精或稀釋漂白水將接觸性測驗器材(如:施測用球…等)

再次消毒。 

7.考試結束後，全數試場再次消毒。 

（二）考生旅遊史應事前主動通報 

1.事前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事先通知考生，在考試當日前14 天內，有二級流行地區

（二級流行地區，以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最新資料為準

https://www.cdc.gov.tw/）或中港澳的旅遊史，應主動通報。若為居家隔離及居家

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若為健康追蹤及自主健康管理者，則應至隔離

考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2.考試當日提醒：考試當日請學校張貼宣導公告，提醒考生應主動通報旅遊史。 

（三）健康管理 

1.體溫量測：於考試當日準備額溫槍等體溫量測器材，供考生量測體溫；試務工作人員

則皆需量測體溫。(體溫之標準依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為準) 

2.健康狀況說明及管理： 

（1）考生應落實自我健康狀況監測，並出具健康聲明切結書(範本如附件一)如有發燒及

咳嗽等呼吸道症狀，應主動告知監試人員，並應自備口罩且主動配戴後，方得進入

考試試場應試。 

（2）學校協助考生量測體溫時，如遇學生有發燒情形，應詢問其旅遊史及有無呼吸道及

腹瀉等症狀，並協助適當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療。 

3.健康工作人員及考生無需隨時配戴口罩。 

（四）隔離措施： 

1.掌握工作人員健康狀況及旅遊史，如有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至二級流行地區或中港澳

的旅遊史，請居家隔離或居家檢疫，不能擔任試務工作人員並安排其他人員替代。 

2.請考生主動通報旅遊史，如考試當日前 14 天內有二級流行地區或中港澳的旅遊史，

且正在進行健康追蹤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請配合學校安排至隔離試場應試。 

3.設置隔離試場；考試當日應依試場規則及實際需求，啟用隔離試場。 

4.考試期間，如有考生發燒或咳嗽等呼吸道不適症狀，應詢問考生意願，並採取適當防

護措施、協助就醫或至隔離試場應試。 

5.陪同考試之人員或家長休息區，規劃於室外通風處。 

（五）醫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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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醫護人員留意工作人員及考生身體狀況，協助處理考生突發傷病。 

2.監試人員全程留意考生身體狀況。 

3.準備消毒及備用口罩等防疫物質。 

二二二二、、、、    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一）招生簡章或准考證加註注意事項： 

1.為配合量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到達考場。 

2.若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且無補考措施。 

（二）請監試人員與考生保持適當距離，且於考試開始前打開門窗注意環境通風。 

（三）將依本防疫計畫、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福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

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陸新型冠狀病毒

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理措施」，以及試場規則辦理招生考試。 

三三三三、、、、疫情因應措施疫情因應措施疫情因應措施疫情因應措施：：：：    

（一）中央政府未宣布停止各招生管道辦理各項試務作業前，乃依照原定日程辦理試務，

如遇緊急狀況將於網站對外發佈應因措施並通知相關單位。 

（二）滯留海外之本國籍學生或經衛生福利疾病管制署列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於

報名期間如無法親自繳交書面報名資料者，可暫以委託、傳真、E-mail等方式替

代，但考試當日乃需親自到場應考。 

（三）試務工作人員之安排，預排定多組備用人員，作為應變之用。 

（四）如遇部分學校停課時，將視停課之學校數，在不影響學生考試權益下配合調整考

試命題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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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經公開甄選如錄為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111學年度體育班學 

生。茲同意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 

  表隊訓練規定。入學後如不願接受訓練、參 

  加比賽或違反學校相關規範者，同意遵守學 

  校輔導轉銜之決定及措施。 

體育班家長需協助聯繫班級教育及家庭教育

各項事項，增進親職關係及促進體育班學生

發展。 

    此致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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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重大疾病健康聲明切結書(就學期間) 

 

敝子弟             ，參加彰化縣立花壇國 

民小學111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確定無患有氣 

喘、心臟血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 

適體育訓練之情形。倘患有痼疾不適宜訓練 

時，願意接受學校輔導轉銜，絕無異議。 

 

    此致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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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健康聲明切結書(疫情期間) 

敝子弟             ，參加彰化縣立花壇國 

民小學111學年度體育班招生，確定於111年 

5月11日(考試日14日前)以後未曾出國(衛福 

部疾管署公告全球第三級旅遊警示地區)，亦 

非屬衛福部公告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 

疫」之對象，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 

責任。 

 

    此致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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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花壇國花壇國花壇國花壇國小小小小111111111111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    

考生  

科目 
班級  姓 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報考專長項目  

複查科目 800M跑走 立定跳遠 坐姿體前彎 仰臥起坐 術科測驗 

複查得分      

複查人簽章  

（（（（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 (學校存根聯) 

……………………………………………………………………………………………………… 

花壇國小花壇國小花壇國小花壇國小 111111111111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學年度體育班招生成績複查表    

        

    考生 

科目 
班級  姓 名  

複查科目 800M跑走 立定跳遠 坐姿體前彎 仰臥起坐 術科測驗 

複查得分      

（（（（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學生收執聯) 

複查說明： 

1. 複查成績以是否加總計算有誤、成績登錄是否錯誤為範圍，不得要求告知委員資料，亦不

得提出資料重審或重新測驗或要求回復評分標準。 

2. 申請時間：應於 11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00 前以本表提出，逾期概不予受理。 

3. 申請方式：一律使用本表，各欄應逐項填寫清楚（（（（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粗框線以內各欄請勿填寫）））），親送親送親送親送或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至本校學務處體育組，傳真電話：04-7860370，資料未齊者不予受理資料未齊者不予受理資料未齊者不予受理資料未齊者不予受理。。。。 

4. 複查結果如成績有異動者複查結果如成績有異動者複查結果如成績有異動者複查結果如成績有異動者，，，，本校除重新更製該生成績單外本校除重新更製該生成績單外本校除重新更製該生成績單外本校除重新更製該生成績單外，，，，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11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7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4:00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以電話通知以電話通知以電話通知以電話通知。。。。 

5.5.5.5. 錄取生經複查成績後，若甄試總成績低於該學系（組）之錄取標準時，取消其錄取資格，

考生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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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 

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 

相關規範告知事項 

一、學生於完成本報名程序後，即同意 本校因作業需要，作為學生身分確定、成績

計算作業運用。  

二、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及報到作業

等招生作業之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

料蒐集之範圍以本校報名表所列各項內容、術科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三、本校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

後， 即同意本校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業

而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

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

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認，所繳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

前開各項相關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該學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

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

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

理。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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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彰化縣立花壇國民小學 111111111111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體育班招生成績復查申請表體育班招生成績復查申請表體育班招生成績復查申請表體育班招生成績復查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考

生 

填

寫 

姓  名 

 

聯絡電話 

 

報考專長 

 

復查項目 (請在申請復查項目□內打ˇ) 

項目 □專長測驗 □體適能測驗 

學

校 

填

寫 

原成績 

  

復查後成績 

  

復查 

結果 

處理 

□ 原成績無誤。 

 

□ 原成績更正，但未達錄取標準。 

 

□ 原成績更正，且已達錄取標準，附錄取通知，請依規定辦理報 

   到。 

 

說明： 

考生注意事項： 

  一、 本申請表之資料，考生請以正楷親自填寫並簽名。 

  二、 申請復查須附成績單正本。 

  三、 申請復查以一次為限，不得要求影印及重閱，亦不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會知姓

名及其他相關資料。 

考 生 簽 章：                      

 

                                      家 長 簽 章：                        


